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充分发挥其效用，

结合资金管理工作的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对“项目审核与预算”、“项目阶段性监控与拨款”、“项目终

期评估和审计”及“会计核算管理”四部分项目合作管理工作进行说明，作为《项目协议》

的附件。 

  

第二章 项目审核及预算管理 

第三条   项目合作机构提交的项目申请文件由本基金会项目管理部及财务部进行

项目审核。财务部主要从项目明细预算准确性、项目明细预算中人员费用及管理费用的合理

性进行审核，并填写项目初审表；项目申请修改后，由项目管理部和财务部填写基金会项目

立项审核意见表。 

第四条   经秘书长办公会议批准立项后，项目管理部填写项目信息表，连同项目

申请文件原件，即项目建议书及项目明细预算表交给财务部，存档备案。 

第五条   项目明细预算表是指项目支出预算。 

支出预算包括用于项目实施的各种费用开支，既包括项目直接支出，也包括项目管理

支出，即人员工资及办公管理费用，须注意项目时间进度与资金使用进度的吻合性。 

第六条   经批准的预算一般不做调整。但因项目所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客观

因素或项目合作机构本身的重大调整，以及项目计划必要的调整，由项目合作机构提出调整

要求的，则必须提前 15个工作日向项目管理部进行书面申请，项目管理部须在 15个工作日

内给予答复，经书面批准后项目合作机构方可进行相应调整；如果项目合作机构的调整违背

项目申报时的原则、目的和内容，本基金会有权终止本协议。 

  

第三章 项目阶段性监控与拨款管理 

第七条   阶段性监控的内容： 

（一）   财务管理状况； 

（二）   计划活动完成进度与资金使用进度是否吻合； 

（三）   资金使用金额是否在预算金额内。 

第八条   监控方式： 



（一） 项目合作机构须在每季度结束后 15个工作日内，向本基金会项目管理部提交

阶段性财务报告，财务报告应根据经批准的项目明细预算，编制项目月度支出明细表，并对

其中超预算的支出做出详细说明。 

（二） 本基金会将依据项目合作机构提交的项目进度报告和本协议规定的阶段性产

出，审核项目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如与计划严重不符，本基金会有权终止下期资助

款项的拨付，并保留收回前期已拨资金以及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三） 为更好地监督项目合作机构的财务管理状况，财务部有权要求项目合作机构

提供其财务管理制度，项目支出发票复印件等资料。 

第九条 阶段性监控将完成项目进度分析、项目与财务计划调整。 

阶段性项目报告及财务报告批准通过后，财务部方可按项目协议拨付下一阶段项目资

金，项目合作机构须及时提供相关票据。如阶段性项目报告及财务报告未获批准通过，将暂

停拨款，待监测活动结束、且按评估建议完成调整计划后，方可恢复资助。如项目合作机构

因故不能继续项目运作，应提前 15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向项目管理部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第十条 本基金会按项目协议的约定拨款至项目合作机构，项目合作机构须在收到资

助款项后的 5个工作日内提供税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收据。 

第十一条 项目资金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本协议中的资助基金只能划入事前

约定的银行账户，并从此账户支付。如需转划入其它账户，须由项目合作机构提交书面申请，

经项目管理部和财务部审批通过后方能执行。 

第十二条 项目结束后，资金如有结余，项目合作机构须于本基金会出具终期项目监

测与财务结算报告后 20个工作日内将余款拨回本基金会，或由本基金会决定是否用以资助

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活动。 

  

第四章 项目终期评估和审计 

第十三条 项目合作机构在项目结束后 30个工作日，向本基金会项目管理部提交项目

结题报告及财务结题报告，财务结题报告应根据经批准的项目明细预算，编制项目月度支出

明细表，并对其中超预算的支出做出详细说明。 

第十四条 对于重大项目，可由本基金会内审部门的专职人员，针对项目目标、机构

成长及项目的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项目终期评估，同时进行包括财务和管理在内的终期审计，

并提交项目评估报告、项目审计报告。 

第十五条 以上评估与审计活动发生之费用，由本基金会在项目预算外独立支付。 



第十六条 项目合作机构应积极配合本基金会按照所约定的监测评估计划开展的各项

监测评估活动，安排专门的项目及财务人员配合工作，提交与本协议相关的各种资料和票据，

为本基金会项目评估人员、审计人员提供便利条件和协助，不提出以营利为目的的费用要求。 

  

第五章 项目会计核算管理 

第十七条 项目合作机构须聘用专职或兼职的财务人员，依据《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或其他适用的会计制度，及时、完整和准确地记载各项业务活动。 

第十八条 项目合作机构须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

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不得以虚假的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行会计核算。 

第十九条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符合根据统一

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不得伪造、编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提供虚假的

财务会计报告。 

第二十条 项目合作机构应分月妥善保存全部费用的原始票据，并在票据正面写明用

途，如不能取得正式票据，须以文字说明费用用途、金额，并由收款方及项目合作机构经办

人签字确认。 

第二十一条 项目合作机构向项目人员提供的劳务费，应登记造册，列明收款人所属

机构、姓名、联系电话，在项目中承担的工作内容及周期、以及所收金额等有关资料，由领

款人亲自签字并注明日期。 

  

第六章  违约条款 

第二十二条 本基金会提供的项目款的管理和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政、财务制

度和本办法的规定，专款专用，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第二十三条 本基金会提供的项目款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项

支出，不得用于国家规定禁止列入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四条 项目合作机构如有上述违反项目协议或违法行为，本基金会将立即停止

项目合作，同时安排第三方审计机构对所资助项目进行审计；构成犯罪的，本基金会将依法

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1年 1月 1日起实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财务部负责解释。 



  

 


